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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 2024年脱贫人口
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乡村振兴局：

《关于上报梁河县 2024 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实施

方案的请示》（梁乡振请〔2024〕2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

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
二、原则同意《梁河县 2024 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实

施方案》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 580万元。（2024 年 1 月 11日梁河县委、政府专题会

议通过）

（二）使用范围。包括现有存量贷款和新增放款的合规利息。

如项目贴息资金不足，由县财政足额安排，不再编制新的项目实

施方案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》文件精神执行。

（三）支持对象。梁河县在册脱贫人口，以户为单位因发展

生产需要发放免担保免抵押贷款，在册的“三类”监测对象（脱贫不

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）可按照执行。

（四）有关要求。

1.贷款金额：原则上 5 万元（含）以下；办理支持对象小额信

贷后，对个别确有需要且具备还款能力的，可予以追加贷款支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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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加贷款后，单户支持对象小额信贷不得超过 10 万元，5 万元以

上部分贷款不予财政贴息，也不纳入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范围。

2.贷款期限：3 年期（含）以内；支持对象可续贷或展期 1 次，

脱贫攻坚期内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在过渡期内到期的，也可续贷

或展期 1 次，续贷或展期期间各项政策保持不变，经办银行要合

规审慎办理续贷或展期；已还清贷款且符合贷款条件的支持对象

可多次申请贷款。

3.贷款利率：各承贷银行以当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放

款；1 年期（含）以下贷款利率不超过 1 年期 LPR，1 年期至 3 年

期（含）贷款利率不超过 5 年期以上 LPR；贷款利率在贷款合同

期内保持不变。

4.贴息方式：财政贴息资金对现有存量贷款和新增放款的合规

利息，按季度进行全额贴息；如支持对象在还款期内因各种因素

被剔除，应在剔除当月时停止贴息。

5.贷款用途：坚持户借、户用、户还，精准用于支持对象发展

生产和开展经营，不能用于结婚、建房、理财、购置家庭用品等

非生产性支出，也不能以入股分红、转贷、指标交换等方式交由

企业或其他组织使用。

6.贷款条件：支持对象必须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无重大不良

信用记录，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必须通过银行评级授信、

有贷款意愿、有必要的劳动生产技能和一定还款能力；必须将贷

款资金用于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产业和项目，且有一定市场前

景；支持对象年龄原则上应在 18 周岁（含）—65 周岁（含）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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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县乡村振兴局要切实履行项目管理职能，做好脱贫人口

小额信贷贷款农户的跟踪调查和检查工作。强化协调统筹，按季

度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联席会议。

四、县财政局要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跟

踪问效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并按照县级财政报账要求管理拨付

财政贴息资金。

五、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县审计局要组织专班及时对项目资金

开展审计工作。

六、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宣传发动工

作，协助各承贷机构做好贷款农户的跟踪调查和检查工作，同时

配合好审计部门做好审计调查工作。

七、各承贷银行，要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宣传发动工作，

负责组织好项目的具体实施，按照项目主管单位及资金监管单位

的要求做好有关报表统计、上报及其他工作。

八、中国人民银行梁河县支行要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脱贫

人口小额信贷的宣传工作。要强化分析研判，及时提示各承贷银

行存在的风险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会商有关部门合力解决有关

问题。

附件：关于上报梁河县 2024 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实

施方案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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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18 日

抄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人行梁河县支行、梁河

农商行、农行梁河县支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龙窝大道支行。

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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